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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送达公告
三亚综执送告字〔2026〕第 6-3 号

海南假期派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2026年6月25日依法对你单位作出三亚综执催告字〔2026〕

第50号《履行义务催告书》，因公司法定代表人联系不上、营业地址不详，执
法文书无法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及邮寄送达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履行义务催告书（三亚综执催告字
〔2026〕第50号），内容是：

本机关已于2026年 4月 30日对你单位公告送达三亚综执普罚决字
〔2026〕第2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你单位自收到三亚综执普罚决字
〔2026〕第2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三亚市天涯区水城路
10号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天涯大队办公室领取缴
费通知单，以扫码缴款方式履行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3000）义务，你单
位逾期未履行该义务。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催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履行上述义务。如无正当
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
陈述申辩，如你单位要求陈述申辩的，请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向本机关提出。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机关领取三亚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履行义务催告书（三亚综执催告字〔2026〕第50号），逾期不领取即视
为送达。

联系人：郭少明、陈大明
联系电话：0898-88223655
联系地址：三亚市天涯区水城路10号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运输

行政执法支队天涯大队办公室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6年7月7日

海南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调整事项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

为进一步健全我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我省拟出台《关于进一步

健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通知》，对现行大病保险制度进行优化升级、

提质增效。

为充分了解社会各界对“海南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调整事项”的

意见和诉求，加强公众参与，准确识别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制定风险防范和

化解措施，根据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琼办发〔2022〕4号）要求，现就该事项

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如下：

一、政策内容与意见填报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政策详情并填写反馈意见。

二、反馈方式
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电话、信函、网络参与、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评估

机构反馈，表达对该决策涉及社会稳定风险的意见、建议和诉求，我们将在

稳评工作中予以认真研究和分析。

三、公示期限
自发布本公示之日起15天，即2026年7月7日至7月21日。

四、联系方式
评估责任单位：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联系人：杨伦

电话：0898-66727737

邮箱：hnsybjdybzc@163.com

评估实施单位：海南海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彭工

单位电话：0898-65358786

邮箱：hfwp001@163.com

2026年7月7日

新华社电 近段时间，一种名为“外包
儿女”的服务形式在网络平台出现，相关
从业者主要为独居、空巢老人提供日常探
望、陪诊看病、聊天遛弯等服务，收费次均
300元到2000元不等。

亲情陪伴通过付费“外包”该如何界
定这一服务关系？法定义务与市场行为
如何划定清晰边界？

“外包儿女”有价有界

所谓“外包儿女”是指个人从业者通
过网络社交私域平台沟通接单，以“临时
子女”身份为空巢、独居老人提供临时陪
伴、医疗陪诊、事务代办、矛盾调解等服务
的市场化新业态，按服务类别收费从几百
元到上千元不等，区别于专业养老照护，
核心主打“情感陪伴”。

“外包儿女”看似是个人借助网络平
台私下对接的付费服务，实则有明确的法
律定性与责任边界。

多位受访专家说，无书面合同不等于
无法律关系，短期雇佣不等于服务无责，

“外包儿女”这种新服务形式背后有清楚
的责任和义务边界。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社会学系
教授常青松表示，依托网络平台存在的

“外包儿女”形式，其本质是基于市场交换
的拟亲属化短期雇佣关系。“该业态是供
需双方通过社交平台达成交易，以付费方
式购买情感陪伴与事务照料等服务，往往
具备清晰的经济契约。”常青松说。

从法律层面看，即便约定双方没有签
订纸质合同，依据民法典，合同订立可采
用书面、口头及其他形式，因此通过平台
聊天记录、服务约定、上门记录、转账凭证
等电子证据，也可认定单次、临时的陪诊
或探望服务等，构成事实委托合同关系；
而长期、固定的上门照料，服务者受委托
方管理、监督形成的稳定劳务供给，则可
能被认定为事实劳务关系。

尽管被称为“儿女”，但约定双方的权
利义务仅围绕服务内容与报酬展开，即从
业者提供约定劳务、委托人支付费用，并

不存在父母子女之间的法定权利与义务。
也就是说，“外包儿女”可以部分替代

子女的照护行为，但不能外包赡养义务。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

师张玉霞认为，“外包儿女”应以“市场服
务归市场，法定义务归法律，权利义务不
混淆”为核心原则。若子女长期委托外包
服务，自身不履行探望、沟通、情感关怀等
责任，仅有付费行为，属于尽到赡养义务
中的经济供养义务，未尽到生活照料、精
神慰藉的义务。

张玉霞表示，法律保护老人的物质生
活，也保护老人晚年的人格尊严与情感需
求，这是市场化服务无法替代的。

可能存在潜在风险

厘清“外包儿女”的法律关系和权责边
界是规范这一新业态的基础。多位受访专
家表示，“外包儿女”这一新兴陪伴照料模
式多为无规范、无资质、无保险，存在隐性
纠纷与潜在风险，有待厘清风险边界。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赵庆杰认为，“外包儿女”提供一种精准
的、按需购买的功能替代，是“执行”子女
想做做不好、没时间做的具体事务。因
此，“外包儿女”这种服务形式的出现，更
像是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在面对现代社会
压力时的“适应性转型或功能重构”，是一
种创造性调整，这种“创造性调整”需要服
务标准、资质认定、风险兜底等制度保障。

一方面，“外包儿女”尚不属于经认定
的新职业，无统一服务规范，也没有清晰
的服务事项清单，且大多数从业者未经过
专业养老培训，一旦在服务过程中出现老
人摔倒、突发疾病、认知障碍等情况，通常
无法提供专业有效的帮助。

常青松表示，由于缺乏相应服务标准
和规范，容易形成从业者与老人及家属之
间的双向信任危机，可加快制定行业规
范，对“外包儿女”服务的服务内容、收费
标准等进行统一规范，并参照家政服务及
养老服务标准等建立资质认证体系，对

“外包儿女”从业者进行资质认证，开展职

业培训。
另一方面，“儿女”这一称谓本身承载

了部分“拟亲属化”的情感属性，易使老人
产生过度情感依赖。

专家建议明确服务边界和禁止行为，
严禁“外包儿女”相关的服务人员介入老
人的财产管理、遗产处置等敏感事项，从
源头减少不法分子情感欺诈风险。同时
还可引导已有从业资格的养老服务人员，

“兼职”为老年人提供情感陪伴，帮助异地
子女更好解决燃眉之急。

专家提醒，可探索强制签订标准化服
务协议，明确责任边界，也可探索强制购买
服务意外险，为双方提供基本保障，并在社
交平台上，建立优秀团队“白名单”和失信
团队清单“黑名单”，加大社会监督力度。

无奈的代偿

“外包儿女”引发热议，更多是“儿女”
二字承载的情感重量——“外包儿女”将
情感慰藉、精神陪伴等转化为有偿服务，
也许是弥补遗憾中的补偿。

“老来怕空。”常青松说，“外包儿女”
能缓解空巢老人的孤独感，但扮演的“亲
情”代替不了持久稳定的情感联结，无法

填补老人们对亲密代际关系和家庭归属
的深层精神需求。

赵庆杰表示，家庭情感缺位，商品化

陪伴是不完美但可及的次优解，能避免老

人陷入“情感零供给”的情况，但也挑战人

际关系中的亲情需求。

有报道显示，部分老人在接受服务时

与固定陪护人员相处很好，将他们当做自

己的“儿孙”，心理产生依赖，一旦服务终

止或从业人员离职，会进一步加剧老人的

孤独感和抽离感，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

赵庆杰建议，未来可通过社区空间改

造、志愿服务落地、数字平台赋能等方式，

逐步构建邻里温情与社区关怀，让社区成

为养老的“柔软缓冲层”，减少老人对市场

化情感服务的依赖。

子女可临时借助市场化服务缓解养
老焦虑，但不能放弃法定赡养义务，老人
可临时接受商业化陪伴缓解孤独，但更需
要家人的陪伴。

争取让老人们生活在“市场服务高效
专业、社区邻里温暖可及、子女亲情充盈
担当”的三维支持体系，是“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于雪 刘淏
煜）

亲情陪伴能否付费“外包”？
厘清“外包儿女”的法律关系和权责边界是规范这一新业态的基础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6日获
悉，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
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
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
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
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专项整治期间，重点清理处置7类涉
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包括：
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
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
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为各类
商事活动招募志愿者，或有偿招募安保员、

后勤人员等所谓的“志愿者”；假冒、仿冒
“地域+志愿”“行业+志愿”等官方账号误
导社会公众；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营利
性活动中使用志愿服务标识；其他以“志愿
者”“志愿服务”“志愿服务组织”等名义，在
网上开展的违背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的活
动或发表的不当言论等。

根据工作要求，专项整治将督促属地
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违规
信息和账号的排查清理，深挖严打一批负
面典型，公开向社会曝光，形成震慑。

两部门开展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深挖严打一批负面典型

老人们在上海市虹口区逸仙虹福养老院公共空间活动。 王翔 摄


